
中宏金玉吉祥Ⅲ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产品特色 

 

两年短期投入   五年稳健收益 

高额意外保障   自驾安心随行 

每年现金红利   分享经营成果 

 

产品利益 

 

期满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合同期满日，本公司将按本合同的保险金额给付期满保险金，本

合同随之终止。 

 

身故保险金 

1、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前身故，则身故保险金为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 

①身故日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 

②本合同所有已缴保险费。 

2、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18 周岁后身故，则身故保险金为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 

①本合同保险金额的 50%乘以保险费已缴期数； 

②本合同所有已缴保险费的 105%。 

 

额外身故保险金 

1、若被保险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后以乘客身份搭乘公共陆路或水路交通工具期间发生意

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九十天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本公司将给付额外身故

保险金及其利息。额外身故保险金等于本合同的保险金额乘以保险费已缴期数，但不超过

50 万元（若多份金玉吉祥Ⅲ两全保险（分红型）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则多

份基本保险合同的额外身故保险金累计给付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对每份基本保险合同则按

合同签发先后顺序及上述约定进行计算）。利息将自被保险人身故日起计算，但最长以一年

为限。 

搭乘公共陆路或水路交通工具期间是指从被保险人完全进入交通工具的车门或舱门之

时起至完全走出交通工具的车门或舱门时止的一段时间。 

2、若被保险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后以乘客身份搭乘公共航空交通工具期间发生意外伤害，

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九十天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本公司将给付额外身故保险金及

其利息。额外身故保险金等于本合同的保险金额的 250%乘以保险费已缴期数，但不超过

100 万元（若多份金玉吉祥Ⅲ两全保险（分红型）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则多

份基本保险合同的额外身故保险金累计给付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对每份基本保险合同则

按合同签发先后顺序及上述约定进行计算）。利息将自被保险人身故日起计算，但最长以一

年为限。 

搭乘公共航空交通工具期间是指从被保险人完全进入交通工具的车门或舱门之时起至

完全走出交通工具的车门或舱门时止的一段时间。 



3、若被保险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后因驾驶或乘坐自驾车发生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

发生之日起九十天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本公司将给付额外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额外身

故保险金等于本合同的保险金额乘以保险费已缴期数，但不超过 50 万元（若多份金玉吉祥

Ⅲ两全保险（分红型）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则多份基本保险合同的额外身故

保险金累计给付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对每份基本保险合同则按合同签发先后顺序及上述约

定进行计算）。利息将自被保险人身故日起计算，但最长以一年为限。 

 

现金分红 

本产品采用现金红利分配，不具有终了红利，即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红利分配给投保人。

投保人可选择直接领取红利或将红利留存于本公司按复利累积生息。产品红利来源于死差、

利差和费差所产生的可分配盈余。即保险公司实际经营成果与定价假设的差异造成的可分配

盈余。 

本公司依托行业领先的专业投资管理经验，对分红保险产品采用稳健的投资策略，精心

配置投资组合，追求长期稳定增长和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具有不确定性，未来红利水平将由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

况决定，本公司的红利分配政策是在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规定的基础上，以稳健

经营和专业精神为宗旨，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努力保持红利分配的稳定性，具体金额将在

每年寄发给客户的红利通知书中列明。 

 

投保须知 

 

被保险人年龄：出生 30 天—70 周岁 

保险期间：5 年 

交费方式：2 年缴费，5,000 元起售，每 1,000 元增加，最高为 1,000 万元。 

 

投保示例一 

张女士，40 周岁，喜欢在稳健的理财方式下兼顾一定的人身保障。因此，她为自己选择了

中宏金玉吉祥Ⅲ两全保险（分红型），年缴保费 20 万元。 

则在 5 年保险期间内，她享有以下利益： 

 5 年期满一次性领取期满利益 42 万元。 

 红利派发：公司每年将根据分红业务经营状况派发红利。 

在此期间，她还享有如下保障： 

 身故保障，详见利益演示表一。 

 额外公共陆路或水路交通意外保障，最高达 50 万元。 

 额外公共航空交通意外保障，最高达 100 万元。 

 额外自驾车意外保障，最高达 50 万元。 

利益演示表一 

保险合同

周年日/

年龄 

累计 

保费 

保证现

金价值 

期满 

保险金 

身故 

保险金 

额外身故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计红利 

公共陆路

或水路交

通意外 

公共航

空交通

意外 

自驾车

意外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41 200000 172400 0 210000 420000 1000000 420000 3434 2032 630 3434 2032 630 

2/42 400000 379200 0 42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5488 3206 924 9025 5299 1573 



3/43 0 392400 0 42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7452 4260 1068 16748 9718 2688 

4/44 0 406000 0 42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7710 4406 1104 24960 14415 3873 

5/45 0 420000 420000 42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7974 4556 1140 33683 19404 5129 

以上保单利益演示表中红利部分皆为本例按照“高”“中”“低”三种假设所演示的红利，累计红利还包括该

红利及其累积生息（红利累积利率假设每年 3%），该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仅供参考，不代表公司的

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派发的红利及其累积生息可能高

于或低于该表。 

 

投保示例二 

李先生，30 周岁，为了给刚出生的儿子一份特别的诞生礼，他为自己的儿子选择了中宏金

玉吉祥Ⅲ两全保险（分红型），年缴保费 10 万元。 

则在 5 年保险期间内，他享有以下利益： 

 5 年期满一次性领取期满利益 21.1 万元。 

 红利派发：公司每年将根据分红业务经营状况派发红利。 

在此期间，他还享有如下保障： 

 身故保障，详见利益演示表二。 

利益演示表二 

保险合同周

年日/年龄 

累计 

保费 

保证现金

价值 

期满 

保险金 

身故 

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计红利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1 100000 86500 0 100000 1722 1018 314 1722 1018 314 

2/2 200000 190300 0 200000 2751 1606 461 4525 2655 784 

3/3 0 197000 0 200000 3739 2136 534 8399 4870 1342 

4/4 0 203900 0 203900 3870 2211 553 12521 7227 1935 

5/5 0 211000 211000 211000 4005 2288 572 16902 9732 2565 

以上保单利益演示表中红利部分皆为本例按照“高”“中”“低”三种假设所演示的红利，累计红利还包括该

红利及其累积生息（红利累积利率假设每年 3%），该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仅供参考，不代表公司的

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派发的红利及其累积生息可能高

于或低于该表。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保险

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日（若曾复效，则以最后复效日为准）起二年内自杀，但被

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四、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五、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本合同终止的，本公司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

保证现金价值；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本合同终止的，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保

证现金价值。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额外身故保险金的



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斗殴、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受酒精、毒品的影响； 

四、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五、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六、被保险人未遵医嘱，擅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七、被保险人以任何形式参与潜水、跳伞、攀岩运动、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

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 

八、被保险人猝死或因患精神性疾病（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

统计分类》（ICD10）分类为精神和行为障碍的疾病）导致的伤害； 

九、被保险人因药物过敏、食物中毒、妊娠（含异位妊娠）、流产、分娩、整容手术导

致的伤害； 

十、被保险人置身于任何飞机或空中运输工具期间（公共航空交通工具除外）。 

 

犹豫期及退保 

 

自投保人签收保险合同当日（含当日）起十四日内为犹豫期。犹豫期内投保人要求

解除保险合同的，由投保人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保险合同、投保人身份证明及保险费发

票，本公司将退还已收保险费。自本公司收到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保险合

同自始无效，本公司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犹豫期满后投保人要求退保，自本公司收到解

除合同申请书的当日 24 时起，保险合同终止，本公司将退还投保人保险合同当时的保证现

金价值。 

 

重要提示 

 

《中宏金玉吉祥Ⅲ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下称“产品说明书”）的投保示例

下的利益演示表仅针对该示例。如果实际投保情形不同于产品说明书中的示例，利益演示

表中的各项利益保障将相应变化，其中的保证现金价值详见保险单中的“保证现金价值表”。 

各项保险责任、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权利和义务、申请赔款的手续、退保相关约定等内容，

以及责任免除、等待期等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情形，请参见对应的保险条款。 

 

投保人声明 

1、本人已详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并完全理解其全部内容； 

2、本人已了解利益演示不构成对未来红利的承诺或预期，实际红利以公布结果

为准。 

 

 

投保人签署：                                           日期：                   

 

注：本产品说明书仅供参考，详细内容以保险合同为准。 

 

——————————————————————————————————————— 

  



额外报备案例 

 

案例一 

王女士，20 周岁，为自己选择了中宏金玉吉祥Ⅲ两全保险（分红型），年缴保费 10 万元。 

则在 5 年保险期间内，她享有以下利益： 

 5 年期满一次性领取期满利益 21.05 万元。 

 红利派发：公司每年将根据分红业务经营状况派发红利。 

在此期间，她还享有如下保障： 

 身故保障，详见利益演示表一。 

 额外公共陆路或水路交通意外保障，最高达 42.1 万元。 

 额外公共航空交通意外保障，最高达 100 万元。 

 额外自驾车意外保障，最高达 42.1 万元。 

利益演示表一 

保险合同

周年日/

年龄 

累计 

保费 

保证现

金价值 

期满 

保险金 

身故 

保险金 

额外身故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计红利 

公共陆路

或水路交

通意外 

公共航

空交通

意外 

自驾车

意外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21 100000 86400 0 105250 210500 526250 210500 1720 1017 314 1720 1017 314 

2/22 200000 190100 0 210500 421000 1000000 421000 2749 1605 461 4521 2653 784 

3/23 0 196600 0 210500 421000 1000000 421000 3734 2134 534 8390 4866 1342 

4/24 0 203400 0 210500 421000 1000000 421000 3862 2207 552 12504 7219 1934 

5/25 0 210500 210500 210500 421000 1000000 421000 3995 2283 571 16874 9719 2563 

以上保单利益演示表中红利部分皆为本例按照“高”“中”“低”三种假设所演示的红利，累计红利还包括该

红利及其累积生息（红利累积利率假设每年 3%），该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仅供参考，不代表公司的

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派发的红利及其累积生息可能高

于或低于该表。 

 

案例二 

赵女士，60 周岁，为自己选择了中宏金玉吉祥Ⅲ两全保险（分红型），年缴保费 100 万元。 

则在 5 年保险期间内，她享有以下利益： 

 5 年期满一次性领取期满利益 209.5 万元。 

 红利派发：公司每年将根据分红业务经营状况派发红利。 

在此期间，她还享有如下保障： 

 身故保障，详见利益演示表二。 

 额外公共陆路或水路交通意外保障，最高达 50 万元。 

 额外公共航空交通意外保障，最高达 100 万元。 

 额外自驾车意外保障，最高达 50 万元。 

利益演示表二 

保险合同

周年日/

年龄 

累计 

保费 

保证现

金价值 

期满 

保险金 

身故 

保险金 

额外身故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计红利 

公共陆路

或水路交

通意外 

公共航

空交通

意外 

自驾车

意外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61 1000000 862000 0 105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17300 10290 3280 17300 10290 3280 



2/62 2000000 1895000 0 210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27590 16190 4780 45409 26789 8158 

3/63 0 1959000 0 210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37350 21410 5460 84121 49002 13863 

4/64 0 2025000 0 210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38550 22060 5580 125195 72532 19859 

5/65 0 2095000 2095000 210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39780 22730 5690 168731 97438 26145 

以上保单利益演示表中红利部分皆为本例按照“高”“中”“低”三种假设所演示的红利，累计红利还包括该

红利及其累积生息（红利累积利率假设每年 3%），该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仅供参考，不代表公司的

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派发的红利及其累积生息可能高

于或低于该表。 

 

案例三 

钱先生，30 周岁，为自己选择了中宏金玉吉祥Ⅲ两全保险（分红型），年缴保费 50 万元。 

则在 5 年保险期间内，他享有以下利益： 

 5 年期满一次性领取期满利益 105 万元。 

 红利派发：公司每年将根据分红业务经营状况派发红利。 

在此期间，他还享有如下保障： 

 身故保障，详见利益演示表三。 

 额外公共陆路或水路交通意外保障，最高达 50 万元。 

 额外公共航空交通意外保障，最高达 100 万元。 

 额外自驾车意外保障，最高达 50 万元。 

利益演示表三 

保险合同

周年日/

年龄 

累计 

保费 

保证现

金价值 

期满 

保险金 

身故 

保险金 

额外身故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计红利 

公共陆路

或水路交

通意外 

公共航

空交通

意外 

自驾车

意外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31 500000 431000 0 525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8580 5075 1570 8580 5075 1570 

2/32 1000000 948000 0 105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13715 8010 2305 22552 13237 3922 

3/33 0 981000 0 105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18625 10645 2665 41854 24279 6705 

4/34 0 1015000 0 105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19270 11015 2755 62380 36023 9661 

5/35 0 1050000 1050000 105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19935 11390 2850 84186 48493 12801 

以上保单利益演示表中红利部分皆为本例按照“高”“中”“低”三种假设所演示的红利，累计红利还包括该

红利及其累积生息（红利累积利率假设每年 3%），该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仅供参考，不代表公司的

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派发的红利及其累积生息可能高

于或低于该表。 

 

案例四 

孙先生，70 周岁，为自己选择了中宏金玉吉祥Ⅲ两全保险（分红型），年缴保费 5 万元。 

则在 5 年保险期间内，他享有以下利益： 

 5 年期满一次性领取期满利益 104,750 元。 

 红利派发：公司每年将根据分红业务经营状况派发红利。 

在此期间，他还享有如下保障： 

 身故保障，详见利益演示表一。 

 额外公共陆路或水路交通意外保障，最高达 209,500 元。 

 额外公共航空交通意外保障，最高达 523,750 元。 



 额外自驾车意外保障，最高达 209,500 元。 

利益演示表四 

保险合同

周年日/

年龄 

累计 

保费 

保证现

金价值 

期满 

保险金 

身故 

保险金 

额外身故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计红利 

公共陆路

或水路交

通意外 

公共航

空交通

意外 

自驾车

意外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71 50000 43250 0 52500 104750 261875 104750 884 532 180 884 532 180 

2/72 100000 95050 0 105000 209500 523750 209500 1402 830 258 2312 1377 443 

3/73 0 98100 0 105000 209500 523750 209500 1886 1087 288 4267 2506 745 

4/74 0 101300 0 105000 209500 523750 209500 1938 1113 288 6333 3693 1055 

5/75 0 104750 104750 105000 209500 523750 209500 1990 1138 285 8513 4942 1372 

以上保单利益演示表中红利部分皆为本例按照“高”“中”“低”三种假设所演示的红利，累计红利还包括该

红利及其累积生息（红利累积利率假设每年 3%），该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假设，仅供参考，不代表公司的

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派发的红利及其累积生息可能高

于或低于该表。 

 


